臺北市政府104年度預算執行節約措施計畫
一、一般節約事項
(1) 加班之核派，應從嚴從實，職員並以補休假為原則：主管於核派加班時，應確實審核加班之必要性，不得寬濫，各機關應加強加班出勤之查核，如有不實，應收回加班費並依規定議處。
(2) 出差之派遣，應從嚴控管，如可利用公文、電話、傳真或電子郵件等通訊可資辦理者，不得派員出差。如確有需要出差者，以不超過一日為原則。

(3) 水電、油料、紙張及通訊費之使用應本緊縮及節能原則辦理，並不再使用紙杯及免洗餐具。
(4) 各種文件以電子下載為原則，如須印刷，應儉樸實用，不得豪華精美。
(5) 本府書報雜誌除提供民眾閱覽外，原則全部停訂。如為因應市政輿情蒐集及考量業務需求，請衡酌訂閱數，填具「書報雜誌訂閱申請表」提出申請。除上開同意訂閱者外，其餘經費一律凍結。另期刊部分，如公立圖書館可提供線上閱讀及下載者，原則上不再訂購實體期刊。

(6) 各機關不得每辦一次活動就訂製一套服裝(含背心、帽子等)或製作各種紀念品，以撙節公帑。另對民間團體及個人之補(捐)助計畫，其經費之用途或使用範圍，亦不得包括服裝(含背心、帽子等)。

(7) 各機關公務出國，座艙經費通案核銷以經濟艙為限，如擬提升座艙等級，相關費用請自行負擔。

(8) 與業務推動無關或非必要之禮品採購及聯誼餐敘，不得辦理。

(9) 一次性或非迫切且無效益之活動，均應停辦。如仍有辦理必要者，亦應本撙節原則辦理。

(10) 已逾汰換年限之設備，屬仍堪用部分，應繼續使用，暫緩汰換。

(11) 推動各項業務，如有新增人力需求，應先行檢討原有業務有無繼續辦理必要，並就現有員額中調整支應，以求降低人力

需求，除處理重大或緊急事務，年度中不得請增員額。
(12) 各項公共工程及建築，應在原核定總經費範圍內，依原訂計

畫目標、效益核實執行，非屬法規修訂及安全需要，或依契約約定允許廠商在不降低原有功能條件下，得就技術、工法、材料、設備等提出可縮減工期、減省經費或提高效率之替代方案者，不得辦理變更設計增加公帑支出。

(13) 中央調高獎金支給上限，本府相關局處如欲調高奬金發放標準，宜就環境惡劣程度、員工之辛勞度、貢獻度及績效化等通盤檢討現行獎金規定，並報經本府核定後，始可酌予調整支給上限。

二、公務機關部分
(1) 資本支出計畫應按預定計畫及進度有效執行，已執行完成之經費節餘款，應停止支用，並以預算餘數處理。

(2) 第一及第二預備金非屬必要，不得申請動支；已核定分配之預備金及統籌科目經費，如有節餘，應辦理註銷。 
三、基金部分

(1) 除一般節約事項外，並應依下列規定辦理： 

１、營業基金及作業基金應強化營運績效，設法提高產銷營運（業務）量，增裕收入，抑減成本費用，務必達成或超過年度法定預算盈（賸）餘及繳庫目標或改善虧損（短絀）為原則。
 ２、特別收入基金及債務基金應採行開源節流措施，設法增加自有財源，撙節不必要之支出，以確保達成預算賸餘或改善短絀目標。
(2) 各基金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（購置固定資產）及長期投資等資本支出項目，應按預定計畫及進度有效執行；計畫效益如較原定目標降低或難以達成者，應即檢討停辦、緩辦或採取必要改進措施；另非因經營環境重大變遷或正常業務確實需要，且具急迫性及必要性者，不得補辦預算。
四、特別預算之節約，準用本措施相關規定辦理。
五、各機關及各基金應切實依前述規定辦理，如確有特殊原因，無法依規定節約時，應逐項敘明理由，經主管機關詳予審核彙轉本府同意後辦理。並於105年1月25日前覈實查填104年度預算執行節約概況表(附表1至2)，經主管機關彙整後函送本府主計處。
六、附則
(1) 請各機關檢討現行業務內容有無整併、縮減之可能，或可改變 辦理方式，以達節省經費之目的。
(2) 各機關如有委外業務，應先行檢討委外之效益及必要性，又業務委外後，應併同考量機關既有人力之配置有無檢討空間。

(3) 鑑於本府財政狀況仍屬艱困，且近年來受少子化影響，請教育局爾後年度繼續核實檢討各級學校編班原則，俾教育經費使用更具效益。

(4) 各機關執行節約措施，不可影響及降低行政與服務品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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